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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 ， 简简单单的两个

字 ， 涉及到的问题却纷繁复

杂， 不仅关乎人身关系， 还会

涉及财产问题。

司法实践中， 常常会有一

些夫妻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未

能在离婚时将财产分割清楚。

那么离婚时没有分割的财产，

经过一定期间， 对方可以据为

己有拒绝分割吗？ 也就是说，

对于离婚后因为各种原因未分

割的财产， 一方要求分割是否

有诉讼时效的限制呢？

对于离婚时达成的财产分

割协议内容没有分歧， 仅仅是

对履行协议产生纠纷的， 笔者

认为适用于诉讼时效的一般规

定。

这是因为离婚协议往往会

明确双方履行义务的时间， 如

果到了约定时间对方没有实际

履行就构成违约， 此时权利人

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

了， 可以基于对方的违约行为

行使债权请求权。 债权请求权

的诉讼时效一般为 3 年， 自权

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

到损害及义务人之日起开始计

算。

对于离婚时没有分割的财

产， 一方于离婚后请求分割是

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 司法

实践中存在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 这种情况

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因为诉

讼时效制度本就是为了督促权

利人及时行使权利， 维持法律

秩序。

如果对离婚时未分割的财

产不适用诉讼时效， 有可能导

致离婚后的双方家庭关系不稳

定， 从而滋生更多矛盾。

上述观点同时认为， 离婚

时一方隐藏、 隐匿财产， 离婚

后另一方发现要求分割的， 也

应当严格受诉讼时效的约束。

理由是， 此种情况下， 隐藏财

产的一方侵犯的是另一方对共

同财产的知情权和处分权， 并

不是另一方对财产的所有权。

隐藏、 隐匿行为并不当然导致

该财产发生物权变动， 所以离

婚时一方隐藏、 隐匿财产， 离

婚后另一方发现要求分割的，

应当适用诉讼时效。

另一种观点认为， 只要是

夫妻共同财产， 无论是一方隐

藏、 隐匿之后被另一方发现，

还是涉及第三方利益没有处

理， 抑或双方基于各种主观原

因未分割， 任何一方起诉至法

院要求分割该财产的， 都不受

诉讼时效的限制。

该观点的依据是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

释 (一)》 第八十三条的规定。

该条规定离婚后， 一方以尚有

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

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 经审

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

夫妻共同财产， 人民法院应当

依法予以分割。 该条文中没有

提及诉讼时效问题。

笔者较为赞同第二种观

点， 因为此种情况下， 双方之

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权利

人实际上是基于双方对财产的

共有关系而产生的共有物分割

请求权。

共同财产只要没分割， 双

方对该财产的物权就没有发生

变动， 而物权属于绝对权， 不

适用诉讼时效 。 因此笔者认

为， 只要是双方在离婚时没有

处理的财产， 日后一方起诉要

求对该财产进行分割， 不受诉

讼时效的限制。

离婚时未分割财产，是否适用诉讼时效

笔者认为， 只

要是双方在离婚时

没有处理的财产 ，

日后一方起诉要求

对该财产进行 分
割， 不受诉讼时效

的限制。

现在法院实施的是立案登记

制， 因此老百姓去打官司已经便

利了许多。 但是， 提交一份符合

要求的 “民事起诉状” 还是必须

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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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就起诉必须具备的条件进行了

明确规定： 首先， “原告是与本

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 、 法

人”； 其次， “有明确的被告”；

再次， “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

实、 理由”； 最后， “属于人民

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

人民法院管辖”。

在起诉环节， 法律并没有设

置过高的门槛， 即便是撰写 《民

事起诉状》， 一般具备一定文化

知识的人都可以自行完成。

当然， 律师作为专业人士，

从撰写 《民事起诉状》 开始就会

体现出专业水平。

那么从专业视角出发， “有

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 理由”

应当如何在起诉状中体现呢？

对此笔者认为， 诉讼请求虽

然往往比较简明扼要， 但这是民

事起诉状写作中最应当注意的问

题， 因为诉讼请求决定了法院审

理案件的范围。

该由法院解决的问题， 如果

在诉讼请求中没有提出， 法院是

绝对不会主动审理的； 但如果提

出的诉讼请求超越了法院审理的

范围 ， 法院也是没有办法支持

的。

另外， 诉讼请求一定要具体

明确， 法官才好作出判决， 判决

生效后也可实际执行。

比如， 在原告不在场的情况

下， 遭遇同事在公司每周例会上

发言损害名誉， 那么如果原告起

诉其侵犯名誉权， 可以要求消除

影响、 恢复名誉、 赔礼道歉。

这种情况， 可以在起诉状中

写明： “由被告在公司每周召开

一次的全体职工例会上， 当着公

司全体职工的面说明其虚构事实

损害原告名誉的情况， 并向原告

赔礼道歉”。

当然， 诉讼请求还要有事实

理由的支撑。

比如， 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

款 10 万元以及自起诉之日起到

还款之日止的利息。

那么， 就应当有原被告达成

借款 10 万元合意、 原告已向被

告交付了 10 万元、 借款期限届

满被告没有归还借款等方面的事

实， 以及提出诉讼请求依据的法

律依据， 包括 《民法典》 和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当然， 在理由方面， 如果没

有明确的法律条文， 在起诉时也

可以只是笼统地提出 “请求依法

裁决” “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

讼请求”。

但是， 事实的提出和证明，

后续在法院审理阶段是必须要完

成的。 用法律术语来说， 就是如

果在诉讼中举证不力， 就要承担

不利的后果。

最后， 对于一些所谓的 “特

殊案件”， 在起诉状的撰写尤其

是诉讼请求的确定方面需要特别

注意。

这里所说的 “特殊案件 ”，

主要指那些找不到具体法律规定

作为直接依据的诉讼请求。

对于这样的诉讼请求该不该

提出、 如何提出， 在提出的情况

下如何写作事实和理由， 这是对

代理律师的一个考验。

对此笔者认为， 在起诉状中

应当大胆提出诉讼请求， 并扼要

说明事实和理由。

因为法院的裁判虽然大多数

情况下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但在没有具体法律规定可适用的

情况下， 还有以法律原则进行裁

判的可能。

比如这样一起早年的案例：

1995 年 3 月 8 日傍晚， 17 岁的

北京女孩贾国宇在北京市海淀区

春海餐厅就餐时， 餐桌上的卡式

炉燃气罐突然爆炸， 造成贾国宇

面部和手深度烧伤， 经过治疗仍

留下大片疤痕 ； 两年后的 3 月

15 日，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一审

判决， 涉案生产不合格燃气罐的

公司、 有质量缺陷卡式炉的厂家

按比例共同赔偿贾国宇 27 万余

元， 其中 10 万元为精神损害赔

偿金。 在当时法律中， 对这种情

况并没有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规

定。 但是， 对一个只有 17 岁的

少女损害如此严重， 不给予精神

损害赔偿显然是不公平、 不合理

的。

因为民事诉讼遵循 “不告不

理 ” 的原则 ， 只有提出诉讼请

求 ， 法院才会考虑是否予以支

持。

如果没有提出诉讼请求， 那

么即使从法律角度可以支持， 法

院也不能主动给予支持。

这就要求起诉一方在提出诉

讼请求时， 既要仔细斟酌， 有时

也需要大胆突破。

只要原告方的诉讼请求符合

法律原则和常情常理， 法官还可

以通过调解， 实质上对诉讼请求

予以支持或者部分支持。 如果在

诉讼请求中不写出来， 不去努力

争取自己的权利， 法院不会也不

该主动帮助原告争取。

写起诉状的关键在“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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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原告方的

诉讼请求符合法律

原则和常情常理 ，

法官还可以通过调

解， 实质上对诉讼
请求予以支持或者

部分支持。 如果在

诉讼请求中不写出
来， 不去努力争取

自己的权利， 法院
不会也不该主动帮

助原告争取。

通过银行贷款来买房已是

一种普遍的现象， 相应地， 因

贷款问题引发的房屋买卖纠纷

尤其是发生在二手房买卖中的

纠纷时有发生。

实践中， 由于贷款非买房

人所能控制而存在很大的不确

定性， 正因为这样， 在房屋买

卖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很容易由

此发生纠纷。 具体而言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 贷款迟延。

何时能贷到款， 这不是买

房人所能控制的， 银行审核自

有其流程， 还和相关政策的变

化密切相关。 但是， 买卖合同

往往约定了支付每一笔房款的

时间， 买房人是有义务按时足

额支付房款的。

所以， 如果买房人需通过

银行贷款来支付房款， 而又约

定了一个过短的房款支付时

间， 轻则将导致需向卖房人支

付迟延付款的违约金， 迟延过

久的情况下， 卖房人可能能够

依据房屋买卖合同直接解除合

同并要求买房人承担违约赔偿

责任。

第二， 贷款不足。

自己究竟能贷到多少款，

这不是买房人所能控制， 而是

由银行根据买房人的收入、 资

信、 国家的信贷政策来确定。

如果银行向买房人实际发放的

贷款不足， 而买房人又无力支

付剩余款项， 那么在房屋买卖

合同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

将直接导致买房人违约。

第三， 无法贷款。

房贷政策是在不断变化调

整的。 比如， 买房人在签署房

屋买卖合同时是符合贷款条件

的， 但是在申请贷款时由于国

家信贷政策的变化， 买房人无

法贷款了， 这时若买房人无力

支付剩余的款项 ， 将导致违

约。

那么， 该如何来防范贷款

买房中的法律风险呢？

我们认为， 首先， 在签署

房屋买卖合同前， 买房人需要

对房屋贷款的政策、 流程、 周

期进行全面了解。

其次， 在签署房屋买卖合

同时， 买房人需要注意对贷款

支付条件做特别约定， 如明确

约定因非买房人原因导致的贷

款延迟 、 贷款不足或无法贷

款， 买房人可选择以现金补足

或通知卖方解除合同而不承担

违约责任。

房屋买卖合同涉及金额较

大， 一旦贷款发生问题而又未

在合同中事先约定相应的免责

条款， 买房人将面临巨大的风

险和责任。

因此， 买房人对贷款买房

的风险需要给予重视。

贷款买房应注意风险防范

房屋买卖合同

涉及金额较大， 一

旦贷款发生问题而
又未在合同中事先

约定相应的免责条
款， 买房人将面临

巨大的风险和责

任。

因此， 买房人

对贷款买房的风险
需要给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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